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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所面對的通膨壓力，據此決策當可提升政策效果。 

八、面對低迷的景氣，我國央行自去年 9 月以來已連續三度降息，央行降息無非希望提振經濟

動能，但以近年總體經濟環境而言，利率已然偏低，繼續降息對景氣的提振效果微乎其微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非僅核心物價升高，從所得層級別觀察，低收入家庭所面臨的

通膨率已高達 2.2%，於此而言，央行是否該於本月底四度降息，值得深思。 

九、第三、可釐清通膨真相緩解民怨：長期以來政府公布的通膨率經常遭外界批判，他們質疑

何以民生物資漲翻天，但通膨率卻依舊平穩。事實上，這是因為通膨率是平均數，難以反

映各族群的感受，但過去任憑怎麼解釋，仍難以盡釋民眾心中的疑慮，如今即可依據所得

層級別物價指數加以釐清。例如，近月食物類價格大漲，人人喊苦，政府所公布的通膨率

卻僅 1.7%，與民眾感受有明顯落差，然而觀察所得層級別物價指數即可發現，今年以來低

收入家庭的通膨率已達 2.2%，適足以說明近期物價壓力甚大，可以讓人釋疑，緩解民怨。 

（三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新政府強調未來要推動五大研發創新

產業。然而，促進創新產業投資需要有全方位整體的思維，

沒有短期特效藥，不應只注重新創事業的增量，也要關注現

有企業轉型的需求；不只要探討金融和資金面，更需聚焦經

濟與產業的真實需要。其中，首要鼓勵目標，應以開創海外

國際市場為主，才能創造經濟價值及增進就業品質。而如何

拓展海外市場，就非常需要借重海外的經理及市場人才經驗

，方能突破海外市場與獲得關鍵技術。爰此，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新政府強調未來要推動五大研發創新產業。然而，促進創新產業投資需要有全方位整體的

思維，沒有短期特效藥，不應只注重新創事業的增量，也要關注現有企業轉型的需求；不

只要探討金融和資金面，更需聚焦經濟與產業的真實需要。其中，首要鼓勵目標，應以開

創海外國際市場為主，才能創造經濟價值及增進就業品質。而如何拓展海外市場，就非常

需要借重海外的經理及市場人才經驗，方能突破海外市場與獲得關鍵技術。 

二、但現實是目前國內的五大創新產業規模仍小，大多數企業無法負擔海外高階人才高額的薪

資條件。因此，唯有賴政府有效整合資源，打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並加強吸引外資直接參

與實體創新經濟，才能真正突破台灣目前的困境。 

三、新政府日前將「生技新藥條例修正案」列為優先法案，副總統陳建仁也將於今年下半年領

軍組成「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顯示台灣的生技政策愈發健全，發展方向也愈見明

朗。而政府不妨大方恢復以往延攬海外產業專家的補助政策，讓有利國家重點布局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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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術人才、稀缺的高階研發管理人才、具跨國營運經驗的市場開發人才，能為國內企業

所用，填補國內產業重點技術領域的人才缺口，進而扶持產業健全發展與茁壯。 

四、尤其，以前政府與大陸間長期發展出相互依存關係，利用大陸經濟高速發展使台灣這幾年

經濟尚可維穩。但長期依附大陸下，已造成資金及中高階人才大量流入中國大陸。就現今

而言，已對台灣人才運用發生深遠變化。加上台灣本地企業，對投資一點都不熱衷，面對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以及嚴苛的環保和勞工相關法規等問題，讓企業家對

投資為之卻步。 

五、新政府應可以規劃將未來稅賦配套與獎勵制度與國際接軌。尤其，現階段我國個人綜所稅

最高稅率達百分之四十五，高於鄰近許多已開發國家所得平均稅率，不僅提高企業用人成

本，也會影響員工分紅配股收入。甚至企業員工在參與現金增資認股後，取得股票後即須

課稅，與股東課稅方式有明顯落差，造成稅制不合理之現象，有的企業員工甚至得借錢繳

稅或選擇賣股。這是扼殺人才留台打拚的不合理制度，推動稅制合理化將有助企業留才與

完善激勵員工機制，台灣相較中國大陸，現階段已沒有銀彈攻勢搶才或留才，但突出的醫

療環境、良善的法規制度、以及較好的生活品質仍然是在地的優勢；在台灣投資環境改善

的情況下增加高階人才，對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將是關鍵因子。 

六、更進一步地說，政府應思考如何投入更多政策的「實質誘因」。例如：思考如何使建立的

國家層級全球攬才平台與資料庫能有效運作、鬆綁移民與相關法規政策環境能落實、推動

大學教師待遇彈性化更有誘因、核發外人三卡及國際人才白金卡延攬海外人才能有效能，

以及放寬僑外生留台工作等有具體可行規範，以利公務人員依法執行以落實政策。另如能

在海外人才延攬機制上，設計出獎勵海外人才的退稅配套優惠，將有利企業吸引海外高階

人才來台，並提升留才獎酬誘因，讓海外人才與親屬來台可享有較佳的生活品質，方可吸

引及留住高階人才為台灣打拚。 

（三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為維護國人用藥安全，防制藥害之發生，

降低藥害救濟件數，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所屬機關，推動藥

害早期症狀之宣導，包括：(一)積極規劃醫療專業人員持續

教育，提升對藥害的認知與診斷能力，降低藥害發生機率；

(二)設計開發適當藥害預防宣導素材，供醫療院所於診間或

給藥時與民眾衛教溝通時使用；(三)推動各醫療院所加強藥

品不良反應或藥害之藥袋標示，提醒民眾注意及避免藥害發

生；(四)透過媒體及網路，加強宣導藥品不良反應早期症狀

，以提升對藥害的認知，使民眾能早期就醫接受治療。爰此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